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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耗費鉅資取得之土地長久閒置養蚊子。 

內政部調查統計截至 104 年底政府已徵收土地閒置未使用情形分

析表 

單位：公頃

土地取得原因 
依使用情形分類 

早期配合行政院

加速都市計畫公共

設施保留地取得

依 興 辦 事 業 
計 畫 取 得 

合 計

已無使用必要 

已辦理廢止徵收 12.60 33.28 45.88

正辦理廢止徵收 34.64 2.21 36.85

評估辦理廢止徵收 17.51 0 17.51

小  計 64.75 35.49 100.24

仍有使用必要 

俟籌措財源辦理 5.34 2.98 8.32

正辦理發包中 2.07 14.25 16.32

已開闢完成 12.72 0.76 13.48

小  計 20.13 17.99 38.12

未使用 2.32 2.15 4.47

合  計 87.20 55.63 142.83

※註：1.資料來源，依內政部 105 年 8 月 11 日所提供資料彙整製表。 

部長，這凸顯出各級政府對土地徵收案件之提出、審核及後續開發追蹤，均未審慎確實。內

政部身為土地徵收條例之中央主管機關，肩負土地徵收案件審核及國土規劃之責，除了應該積

極督促需地機關檢討處理這些仍處於閒置狀態之土地外，更應隨時檢視、強化現行審查及追蹤

制度之不足，以杜絕類此土地資源浪費或誤用狀況。 

我們今天齊聚在這裡，討論「國有土地如何配合政府政策，推動社會住宅」這個議題。財政

部國產署為了配合政府的社會住宅，釋出逾 41 公頃土地。而那些徵收上來卻閒置未使用的土地

，就有 142 公頃，能不能也想個辦法配合使用，比如地方政府以這些徵收上來卻已無使用必要

的土地換資金來興建社會住宅，或是投入融資平台？ 

主席：現在開始處理臨時提案共計 7 案，請議事人員宣讀。 

1、 

財政部在釋出國有地時，不只是有地蓋房就好，徒增爭議。應考量原屬國有權益及收益是否

完整取得，核實計算向財委會提出報告；並要求有償撥用或管理單位需提報明確、完整的規劃

，完成與在地民眾的溝通，方能釋出相關財產。 

提案人：費鴻泰  盧秀燕  曾銘宗  賴士葆  羅明才  

陳宜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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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土地參與都市更新或聯合開發後分回之住宅，財政部雖已優先提供各地方政府評估是否

作為社會住宅，然為使政府早日達成社會住宅「4 年 8 萬戶、8 年 20 萬戶」的目標，財政部應

盡速建置整合平台，以利辦理統籌各地方政府之需求；並請內政部架設有社會住宅建設進度之

網站，使民眾能清楚知悉相關訊息，盡早做好未來之規劃，落實居住正義。 

提案人：盧秀燕  曾銘宗  費鴻泰  賴士葆  羅明才 

3、 

國軍營舍及設施改建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國軍老舊眷村改建，均屬基金管理性質，軍備局

、政治作戰局在釋出營產、眷管土地時，應考量原屬基金權益及收益是否完整取得，核實計算

提出報告；並要求有償撥用或管理單位需提報明確、完整的規劃，完成與在地民眾的溝通，方

能釋出相關財產。 

提案人：費鴻泰  盧秀燕  曾銘宗  賴士葆  羅明才  

陳宜民 

4、 

國軍營舍及設施改建基金設置目的在改善國軍老舊營舍及設施，提升官兵生活環境品質。然

國防部所列管營地的運用及釋出作業，往往讓人有私相授受、賤賣營地之疑，爰要求國防部「

國軍營舍及設施改建基金」於函送土地清冊予地方政府時，亦應同時送立法院備查。 

提案人：盧秀燕  曾銘宗  費鴻泰  賴士葆  羅明才 

5、 

本院委員盧秀燕，有鑑於行政院即將推動修法使三級機關首長有一定比例得採取政務與常務

人員任用之雙軌制，認為我國政府之三級機關並非全然適用此一新制。政府機關中如賦稅署、

五區國稅局、財政資訊中心等單位，掌握龐大財政資訊，涉及人民財稅隱私，不宜因政治干擾

文官中立及專業。有鑑於此，為保障人民權益，避免洩密疑慮，本席認為財政部不適合全面開

放三級機關首長之職位予非常務人員。 

提案人：盧秀燕 

連署人：曾銘宗  羅明才  費鴻泰  賴士葆  陳宜民 

6、 

鑒於台灣現在經濟低迷，日前中央銀行也建議以擴張性財政政策，提振國內景氣，並優先推

動與民眾生活較密切的重大公共建設作為示範計畫。本席等建請內政部、財政部提供地方政府

社會住宅用地時應優先連結興建中之捷運環狀線、三鶯線、安坑線、及台中捷運綠線等沿線國

有土地，作為推動社會住宅與政府推動都更的中繼宅。全台屋齡超過 30 年的老屋已高達 384 萬

戶，未來都市更新會是政府的重要推動項目，除能改善生活環境、提升民眾生活品質、城市形

象，還可以吸引更多投資、擴大內需。 

提案人：羅明才  曾銘宗  邱泰源 

7、 

鑒於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公布低度使用住宅統計，全國低度使用住宅達 86.26 萬餘宅，空屋



 

 441

立法院公報 第 105 卷 第 78 期 委員會紀錄

率達 10.35%。全台各縣市空屋率自 7%至 15.98%，各縣市情況不一，內政部推動社會住宅時應

考量各縣市空屋數量，並督促地方縣市政府提出活化空屋作為社會住宅之方案。 

提案人：羅明才  曾銘宗  邱泰源 

主席：現在進行協商。 

（進行協商） 

主席：現在開始逐案協商，先處理第 1 案。剛才幾位委員都看過文字修正的版本了，第 1 案就照文

字修正的版本通過。 

處理第 2 案。第 2 案照案通過。 

處理第 3 案。請問國防部的長官，第 3 案的文字可以嗎？ 

李專門委員豐彥：本案係牽涉到國產法的相關規定，過去我們都是移給國產署來做。 

主席：這個案子的內容不是跟第一案一樣嗎？ 

李專門委員豐彥：對，惟第 1 案國產署可以決定要不要處分，但實際上最終…… 

主席：不論你們要怎樣改，我現在告訴你們財委會的慣例通常是不退委員的提案，所以，你們儘可

以照你們所能接受的程度在文字上作一修改，現在就請你們告訴我們本案文字上要做怎樣修改

，你們才能接受？你們是否聽得懂我講的意思？ 

高副處長士桓：本案有關捐地的部分，因為我們已在 5 月 30 日已經試行性的評估報告，所以，建

議第二行「政治作戰局在釋出營產、眷改土地時，」等文字修改為：「政治作戰局在釋出眷改

土地興建社會住宅時，應依 105 年 5 月 30 日函送之活化國防部眷村土地使用…… 

主席：你這樣說，好像把問題扯到盤古開天去了！殊不知這是一個通案，你現在卻扯到 5 月 30 日

的函示，怎麼會這樣呢？請你們現在就根據委員的提案來作一修改。 

高副處長士桓：我們所要表達的是，有關這部分的試行性評估報告已在今年 5 月 30 日出爐。 

王委員榮璋：試行性報告既已出來，就表示你以後可以做到。 

主席：既然是這樣，你們同意就好。 

高副處長士桓：是。 

主席：關於委員提案，請國防部長不要忘了，我們是為尊重你們在執行上不要有任何窒礙難行之處

才詢問你們的意見，但最終絕對是我們委員做決定，這一點你們務必要搞清楚！ 

高副處長士桓：是。 

王委員榮璋：本席的建議是，第 3 案除將倒數第三行「並要求有償撥用或管理單位需提報明確、完

整規劃，完成與在地民眾的溝通，方能釋出相關財產。」等文字修改為「並要求有償撥用或管

理單位需提報明確、完整規劃，並與民眾溝通，方能釋出相關財產。」 

主席：本案費鴻泰委員等人提案的目的是希望能完成案子裡面所列出的各項程序之後，再釋出相關

財產，現在王委員的文字修正意見雖然只是修改一、兩字，但精神上似乎達不到原提案的精神

，我覺得提案文字可以酌予修正，但提案的精神則不能弄掉！ 

江委員永昌：我的建議是將第三行「核實計算提出報告」等文字刪除，只要維持「應考量原屬基金

權益及收益是否完整取得，並要求有償撥用或管理單位需提報明確、完整規劃，完成與在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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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的溝通」等要件，再行釋出相關財產。 

曾委員銘宗：其實，費委員等人提案裡面所要求的各項程序，行政部門現在都已經在做，但這次提

案裡面有特別提到「應考量原屬基金權益及收益是否完整取得」，這主要是為了國防部基金的

權益及收益而提出的；同時，提案還要求必須核實計算提出報告、有償撥用或管理單位需提報

明確、完整規劃，完成與在地民眾的溝通之後，才能釋出相關財產。請問國防部，對這樣的要

求有無困難？ 

主席：請各位再看一下提案的文字，在字眼上已經算是很客氣了，除了請你們要考慮基金的權益及

收益不要受損之外，還希望你們注意相關資料有沒有取得完整，並要求核實計算提出報告、有

償撥用或管理單位必須提報明確、完整規劃，以及完成與當地居民的溝通，其實，這個案子提

與不提都一樣，你們目前也正在做這些事情，試問有哪一筆土地，你們準備在其上蓋社會住宅

而不與當地居民開個會、做一下溝通的？打死我也不會相信！換言之，這些程序都是你們現在

正在做的，這樣一來，還有什麼問題呢？ 

李專門委員豐彥：目前我們正配合內政部或地方政府的相關規劃…… 

主席：你不要去扯那部分，現在委員提案只是要求你們國防部營改基金…… 

王委員榮璋：本案的文字，建議跟第 1 案有關財政部的提案做相同的修正，即將提案第四行「完成

與在地民眾的溝通」等文字修正為：「及與在地民眾的溝通說明資料」。 

主席：對這個案子，國防部實無必要扯到內政部。請問各位，第 3 案照王委員所提文字意見修正通

過有無異議？（無）無異議，修正通過。 

接下來處理第 4 案，本案主要是請國防部函送土地清冊給地方政府的時候，同時也送立法院

備查，到時候我們不一定會進行審查。 

李專門委員豐彥：有關土地清冊的部分，我們已於 7 月 7 日函送地方政府。 

主席：你們有這樣做當然最好，所以，第 4 案照案通過。 

繼續處理第 5 案，行政部門建議將倒數第二行「本席認為不適合全面開放三級機關首長之職

位予非常務人員。」等文字修正為：「本席認為行政院討論本席案時，財政部應適時表達上開

機關不適合全面開放三級機關首長之職位予非常務人員。」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

，修正通過。 

接下來處理第 6 案，請問各位，對第 6 案照案通過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繼續處理第 7 案，請問各位，對第 7 案照案通過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協商結束） 

主席：現在宣讀協商結論。 

協商結論： 

第 1 案除將第二行「核實計算」及以下文字修正為：「每年向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並

要求地方政府有償撥用或管理單位需提報明確、完整的規劃，及與在地民眾的溝通說明資料，

方能釋出相關財產。」之外，其餘文字均照原提案內容通過。 

第 2 案照原提案內容通過。 


